
1

中華民國112年11月23日

綜合企劃組 陳嘉宏



 為落實消費者保護政策

 本局除針對國內市場銷售之商品執行「市場檢查
」作業外，自民國八十年起推行「消費品義務監
視員制度」。

 藉由社會大眾力量，協助舉發市售逃避商品「檢
驗」及「標示」不符等違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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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監視員任期/工作項目

112年度執行成效

近年公告應施檢驗商品

舉發案例分享/拍攝技巧

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系統-應施檢驗商品

業務簡訊

「反映案件報告書」填寫要領、反映技巧
及注意事項線上反映案件

義務監視員工作獎金的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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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為一年，每年重新遴聘一次，工作績效優良者，
本局得繼續聘用。

另為利提供業務資訊及相關活動聯繫，義務監視員之
聯絡電話、地址、Email資料如有異動，請告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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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無「商品檢驗標識」之應施檢驗商品

反映無「同」字標記之應經檢定度量衡器

反映市售擅自使用正字標記商品

反映市售標示不全商品

其他市場監督業務



案件類別 應施檢驗商品 度量衡檢定 正字標記 商品標示

局別 反映件數 涉違規件數 反映件數 涉違規件數 反映件數 涉違規件數 反映件數

花蓮分局 68 29 0 0 0 0 3

基隆分局
54 46 3 0 4 0 0

臺北總局 50 32 6 6 0 0 18

新竹分局 235 157 5 2 0 0 0

臺中分局
244 163 0 0 0 0 27

臺南分局 105 70 0 0 0 0 0

高雄分局
274 173 3 0 4 0 6

註：統計112年1月至10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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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基隆 總局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總件數

反映案件 68 54 50 235 244 105 274 1030

涉違規件數 29 46 32 157 163 70 173 670

花蓮 基隆 總局 新竹 臺中 臺南 高雄 總人數

成員 93 90 107 105 105 105 105 710

反映人數 9 14 11 30 16 14 29 123



1 玩具(絨毛玩偶、吊飾、公仔、塑膠等) (581)

2 行動電源(108)

3 揚聲器(內含擴大機)(49)

4 太陽眼鏡(41)

5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36)

6 電源轉接器(35)

7 內衣(16)

8 毛巾(11)

9 塑膠擦(11)

10 滑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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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106-109)公告應施檢驗商品 1-4

舉發市售流通之疑未經檢驗商品時

請注意產製日期

實施日期 新增品目

106.01.01 飲用水水龍頭

106.03.01 旅行箱

106.07.01 外接式投影機、無線網路多媒體播放器

106.11.01 兒童用床邊護欄

107.07.01 燃氣熱水器用排氣管(限檢驗不銹鋼者)
108.01.01 充電式電剪髮器

108.01.01 汽車點菸用電源供應器

109.01.01 可攜式雷射指示器(專供天文觀星教學研究用之可
攜式雷射指示器除外)、無線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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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109-110)公告應施檢驗商品 2-4

舉發市售流通之疑未經檢驗商品時

請注意產製日期

實施日期 新增品目

109.04.01 騎乘自行車暨著用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輪防護頭盔
用眼睛防護具

109.07.01 電子式馬桶(便)座(馬桶之加熱或噴洗座墊，限檢驗
額定電壓250V 以下者)。亦即，免治馬桶（便）座

109.07.01 折合桌（限檢驗垂直交叉折合式支架且使用高度60 
公分以上者）

109.09.01 家用嬰兒床及折疊嬰兒床(包含固定式側面嬰兒床、
下拉及移動式側面嬰兒床及嬰兒摺疊床等3 種商品)

110.01.01 紙製熔接用防護面具、熔接者臉部遮罩型(排除具自
動變光功能者)及臉部遮罩型眼睛防護具等3 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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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110-111)公告應施檢驗商品 3-4

舉發市售流通之疑未經檢驗商品時

請注意產製日期

實施日期 新增品目

110.01.01 嬰兒揹帶

110.07.01 嬰兒用浴盆

110.08.01 外裝壁磚

110.09.01 床邊嬰兒床

111.10.01 嬰兒用沐浴椅

111.11.01 椅上架高座、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斜
躺搖籃

111.12.01 兒童椅及凳、家用遊戲圍欄、安全護欄、
手提嬰兒床及腳架、桌邊掛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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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112-113)公告應施檢驗商品 4-4

舉發市售流通之疑未經檢驗商品時

請注意產製日期

實施日期 新增品目

112.01.01 塑膠地磚

112.01.01 修正應施檢驗
電風扇、真空吸塵器及吸水清潔機、電動
食品碾磨器、電動食品混合器、電動榨汁
機、燙整髮機及電動按摩器具等7項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見附檔。

113.01.01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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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oad Drift



14

Fire Engine

Sanitation Truck、Concrete Mixer 、
Container Truck 、Dump Truck 、Ladder 
Fire Truck 、Lift Bucket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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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腿部氣壓式溫熱按摩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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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該電動按摩器具
為公告列檢前之商品

美腿舒壓按摩器」商品（型號：GN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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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9378

型號CH2PC3 



敘述、圖示或拍照商品在銷售地點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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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https://www.bsmi.gov.tw 點選左上圖「商品檢驗」/ 「應施檢驗商

品專區」

出現右下圖，可查詢電子、電機、機械、
化工及玩具五大類別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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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https://www.bsmi.gov.tw

點選左上圖「電子類產品」/
「電子類品目明細表」/「應施
檢驗電子類商品實施驗證登錄/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品目明細表」

出現右下圖，可查詢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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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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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

點選上圖「應施檢驗商品查詢」/
「依貨品分類品目資料」

出現右下圖，可查詢電子、電機、機
械、化工及玩具五大類別之商品



商品檢驗標識查詢
http://civil.bsmi.gov.tw/bsmi_pqn/uqi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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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自印QRcode

標準檢驗局印製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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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8773

批號：1607002 



27



28



反映案件報告書反映方式

郵寄--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傳真--02-2343-4534

線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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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置於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bsmi.gov.tw )
義務監視員專區/書表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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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額度內，奬金發放：

應施檢驗商品案件上限為新台幣1萬2,000元。

應經檢定度量衡器案件上限為新台幣1萬2,000元。

反映「應施檢驗商品」案件經調查為有效者，成案奬金為300元/件。

反映「應經檢定度量衡器」案件經調查為有效者，成案奬金為300元/件。

有效件數：指反映案件經查確實違規之件數。



聚沙成塔，成就功德。
《妙法蓮華經》中記載，佛祖釋迦牟尼告誡弟子要成佛道，其實不一定要做大
功德，累積小小善事也能成道。例如佛滅度後，要建塔供養其舍利子，但塔可
以有很多種形式，可以用昂貴的金銀玻璃、瑪瑙琉璃，也可以用石頭香木、磚
瓦泥土，甚至小孩子玩遊戲，堆積泥沙成佛塔，也可以成就功德。

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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